档案号：     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病故遗属困难补助申请
	死者姓名
	            
	性

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原工作单位

（学校）
	

	家庭住址
	省          市         镇乡（街道）         村（社区）            自然村 （小区）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发退休金（或工资）单位
	

	退休年月
	
	死亡的年月及原因
	

	死者生前

负担现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

直系亲属
	姓       名
	出生年月
	与死者关系
	职  业
	属何种户口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	死者

兄弟、姐妹

姓名、年龄


	

	发退

休金

（工资）

单位

审核

意见
	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（公章）

	镇乡

（街道）

政府

  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（公章）

	市教

育局

  意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（公章）

	备

注
	


备注：1、直系亲属：父母（包括抚养死者长大，以后又依靠死者供养的抚养人）子女和弟妹。

2、发薪单位：指原工作单位（学校）。

3报批时须附：遗属困难补助申请报告（附死亡证明）1份（须单位签署意见）和享受补助对象的户口簿、

身份证、结婚证等复印件各1份（所附复印件均用A4纸，须由经办人审验签名）。

